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3-2(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248001526993986990076041第1分位

56696312181558181117515641第2分位

39958228491474491459031307741第3分位

382612200064660068917812178841第4分位

4646526102750702733866913265641第5分位

51216284779530779704126834064041第6分位

421612395044855041475225655053141第7分位

321011892044352042230315526398941第8分位

393282253394713392902399547566741第9分位

364832111154571154027501289038341第10分位

3033118035742635764556471210531241第11分位

5893432337256937295948334012097341第12分位

59459325997571997120729678414006141第13分位

524112900545300541499011374315838740第14分位

882064690307090301762012236917652140第15分位

1014525352607752602383115149220118940第16分位

805074305346705343247719019323809540第17分位

1189266226328626324928023564928984840第18分位

17124888424011242407263730635437541640第19分位

4836052446024268602428752482180791807840第20分位

165254888318421370984253828823527173118529813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3-2(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2480000 24800

第2分位 5119055051 56695

第3分位 39913045 39913

第4分位 38172089 38172

第5分位 409285200338 46127

第6分位 49823689704 50512

第7分位 400786081475 40686

第8分位 2987102230 29871

第9分位 3642602902 36426

第10分位 3027521804027 32456

第11分位 2387606455 23876

第12分位 4934109594 49341

第13分位 45548184012072 47388

第14分位 37420014990 37420

第15分位 510591952617620 70586

第16分位 76155146623831 77621

第17分位 48030032477 48030

第18分位 69646049280 69646

第19分位 91116749572637 98611

第20分位 14302653055287524 196081

合      計 101669497565538288 1114260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